提前下达2023年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新余市收到2023年提前下达一般公共预算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合计337953万元，其中返还性收入170932万元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61674万元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5337万元。
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分级次情况：市本级65568万元、分宜县65444万元、渝水区106991万元、仙女湖区68153万元、高新区31798万元。
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分项目情况：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收入6241万元、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757万元、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111万元、增值税“五五分享”税收返还收入11518万元、其他税收返还收入-12781万元；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13831万元、结算补助收入4820万元、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5128万元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683万元、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9125万元、国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万元、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03万元、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万元、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5万元、其他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802万元；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79万元。
新余市收到2023年提前下达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合计3877万元。分级次情况：市本级313万元、分宜县802万元、渝水区2459万元、仙女湖区151万元、高新区152万元。市本级具体项目为：2023年省级水利专项资金313万元。
